
 1 / 3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各位董事： 

为充分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与综合收益，经公司董事会

批准，并结合现金流使用的实际情况，公司在 2016 年度继续以自有

资金开展了证券投资业务。 

一、证券投资的审批情况  

1、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同意公司在坚持下列原

则的前提下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以提高资金的收益：（1）不影响公司

生产经营；（2）银行理财产品为保本类型；（3）银行理财产品的产品

期限不超过 3 个月；（4）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实行额度管理，余

额不超过 1.6 亿元人民币；（5）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内（2013 年 9 月 29 日至 2016 年 9 月 28 日）有效。 

前述投资期限到期后，为保持理财投资的连续性，提高自有资金

收益，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同意公司继续按原有

原则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并将额度提高到不超过 2.2 亿元人民币，投

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内（2016 年 10 月 24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3 日）有效。 



 2 / 3 

 

2、购买信托理财产品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申购东莞信托有限公司设立的“东莞

信托·景信理财 1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景信 15 号”）理财

产品；同意在“景信 15 号”存续期限内（24 个月），公司实行额度

管理，投资该项信托计划的额度不超过 4.5 亿元人民币，公司可根据

实际需要灵活调整投资金额。 

3、购买证券公司次级债务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同意公司向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借出长期次级债务，借

出金额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人民币（含），期限 36 个月。 

二、2016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2016 年度，公司开展的各项证券投资共实现投资收益 4,870.17

万元人民币，符合投资预期，且未发生逾期未收回本金和收益的情形，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人名称 
产品 

类型 

委托理

财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本期收回

本金金额 

报告期损

益金额 

东莞信托有限

公司 
信托计划 45,000 2014.08.15 2016.08.15 45,000 2,831.66 

东莞农村商业

银行南城支行 

保本浮动收益

型理财产品 
16,000 2015.12.22 2016.03.21 16,000 145.97 

东莞农村商业

银行中心支行 

保本浮动收益

型理财产品 

16,000 2016.03.24 2016.06.22 16,000 133.99 

16,000 2016.06.24 2016.09.22 16,000 137.71 

16,000 2016.09.27 2016.12.26 16,000 132.13 

东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次级

债务 
18,000 2014.12.26 2016.12.26 18,000 1,4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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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127,000 -- -- 127,000 4,870.17 

公司已建立《公司重大投资决策制度》，明确了证券投资管理的

规范和流程，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投资决策、执行和风险控制等环

节的控制力度，防范、控制投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各项证券投资均未超出历次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批的权限，资金安全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3 日 

 




